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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026-2027年政府购买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项目

二、项目概况

1.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的意见》（国办函〔2025〕75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的通知》（苏政办发〔2021〕28号）、《徐州市重度残疾人托养服务实施方案》（徐残发〔2021〕21号）等规定，结合实际，2026-2027年经开区计划为270名精神、智力、重度肢体残疾人提供居家托养服务，每人每月470元的补贴标准，服务期限从2026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共计预算约305万元人民币。本项目为固定价格（即每人每月470元的补贴标准不能更改；合同执行期间，如上级对残疾人居家托养政策进行调整，则严格按照上级政策执行）的采购项目，因服务对象处于动态变化中，故本项目服务费用结算时根据服务的人数据实结算。

2.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购买2026-2027年政府购买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项目划分四个采购包：

采购包一：预算金额：76.8万元。本项目为采用固定价格采购的项目，故不接受固定价格外的其他投标报价。

服务范围：大庙街道办事处、东环街道办事处、金山桥街道办事处

服务总人数：68人
采购包二：预算金额：76.8万元。本项目为采用固定价格，故不接受固定价格外的其他投标报价。

服务范围：大黄山街道办事处、金龙湖街道办事处
服务总人数：68人。

采购包三：预算金额：75.7万元。本项目为采用固定价格采购的项目，故不接受固定价格外的其他投标报价。

服务范围：徐庄镇10个村（重埠村、薛湖村、山黄村、赵疃村、安乐村、毛庄村、吴楼村、苑山村、岗楼村、王楼村）
服务总人数：67人。
采购包四：预算金额：75.7万元。本项目为采用固定价格采购的项目，故不接受固定价格外的其他投标报价。

服务范围：徐庄镇12个村（龙田村、黄集村、来安村、岳庄村、周庄村、太平村、王桥村、土楼村、金井村、张家村、徐庄村、吴集村）
服务总人数：67人。
三、服务对象、内容、方式，期限及地点

1.服务对象：具有经开区户籍；16-59周岁；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生活不能自理或有一定自理能力，需要长期照料、家庭护理或需要短暂性服务、替代性服务或专业性支持的残疾人。

2.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为残疾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服务。

3.服务方式：通过线上管理+线下定期上门服务，“呼叫”服务的形式提供服务。

4.服务期限：从2026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

5.服务地点：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四、服务标准

每人每月470元的补贴标准，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提供每人每月不少于5次，每次不少于2小时，每月不少于10小时的托养服务，多人同时上门服务只算单次工时。

合同执行期间，如上级对残疾人居家托养政策进行调整，则严格按照上级政策执行。
五、人员要求
（一）项目管理人员

1.项目负责人为该项目全过程对接协调、托养实施的具体负责人员，以各供应商投标文件为准，未经采购方同意不得擅自更换。

2.项目负责人须具有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证或心理咨询师证或健康管理师证或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等证书，且具有一定的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行业从业经验。

3.项目团队人员中的医生、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等具有评估资格人员，要按照采购人的要求为服务对象开展托养评估工作，未经采购方同意不得擅自更换。
（二）项目服务人员

1.服务人员（不包括项目负责人、管理人员、医生或护士）不得少于4人。

2.服务人员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专业服务技能，取得养老护理员或家政服务员职业技能证书等。

3.服务人员与服务供应商签订不少于一年时间的固定劳动（务）合同。

4.服务人员（包括期间新入职的）在服务开始前进行不少于3天的岗前集中培训，每月不少于1天的集中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职业道德、残疾人相关政策法规、专业技能、消防安全及应急处置等内容。

5.服务人员与服务对象应相对固定，如服务人员进行调整，需报采购方同意后方可进行。

六、工作要求

1.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协议书，明确服务方式、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等。

2.凭健康证、工作证进行服务，携带家政、医疗、康复等常用的服务工具，统一着装，仪表仪容端庄大方。

3.尊重、理解、支持残疾人及家庭人员，积极引导残疾人自立自强，弘扬传播正能量。

4.遵纪法律法规及服务要求，严禁出现与残疾人及家庭人员言语、肢体等冲突。

5.不将残疾人及家庭成员信息及隐私泄露他人，以抖音、微信等信息平台进行宣传时，必须报请主管部门进行审核。 

6.除规定的服务内容外，投标文件承诺的服务内容也是实际服务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7.按照“一人一档”的要求及时为每位服务对象建立档案，每次服务结束后填写服务记录并签字确认。档案归档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托养服务申请表，托养服务协议，户口簿、身份证、残疾人证复印件，居家托养服务联系表，开展托养服务现场照片（每次不少于1张），服务满意度调查表，其他材料等。

8.托养服务依托各公司托养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开展，采购方利用服务平台随时抽查派单、服务及满意度调查等。平台发生故障的或达不到上述功能的（居家托养综合监管信息系统、工作人员服务工作记录、对服务对象进行回访功能、实现录音通话功能），必须先停止服务，待恢复正常、由采购方认定后再继续进行。

七、设备要求

供应商要具备残疾人托养服务的设备，包含医疗工具、家政工具、生活照料工具等。

八、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但不限于以下项目实施方案。

包括服务方案、人员配备、管理制度、设备配备、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以及全国助残日慰问、重要节假日送温暖等其他相关服务计划。

九、支付方式    

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按标准据实结算。
十、服务质量监督与评价

1.监督。采购方可随时对供应商的服务内容、时间、质量等进行监督，若出现以下情况需停止服务进行整改，经采购方验收合格后方可继续服务：

(1)供应商违反约定内容提供服务的；

（2）每月被服务对象有效投诉3次的，或服务期限内被服务对象有效投诉累计8次的；

（3）采购方每月抽查服务满意度低于90%的。

2.评价。采购方定期对供应商服务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改进服务措施、提升服务质量。合同到期后，应聘请第三方机构对服务过程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服务人数、服务次数、服务时间、服务项目、服务质量等。
评估结果作为结算依据之一，记入该服务供应商诚信服务体系，并作为下年度本项目招投标工作重要参考。


